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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门峡市人民政府

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

三政复决字〔2025〕28号

申请人：上官某某。

被申请人：三门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。

法定代表人：李勇，局长。

第三人：三门峡某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。

第三人：张某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对第三人张某作出的甲号不动产权证

书，于 2025年 4月 3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本机关于 2025

年 4月 11日依法受理。

申请人称：2010 年 10 月 28 日，申请人通过竞拍取得了三

门峡市湖滨区甲路与乙路交叉处权证号为乙号的国有土地使用

权（土地面积 2038平方米），同时取得该土地上的附着物的所

有权：（1.原某局办公楼主楼：三房权证字丙号，建筑面积 3401.22

平方米，五层，占用土地面积 680.24平方米）；2、附楼：产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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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号丁号，建筑面积 817.05平方米，两层，占用土地面积 408.525

平方米；3.主楼后加盖房（无产权登记）438平方米，一层，占

地面积 438 平方米；4.临街门市（无产权登记）48 平方米，占

地面积 48平方米）。2018年 8月，申请人因贷款需要，将两栋

有产权证的房产抵押给湖滨区某商业银行。2020 年 8月，湖滨

区人民法院根据湖滨区某商业银行的申请，委托评估机构对查

封的不动产进行了价值评估，评估结果：主楼价值 18458200元

（含土地价值、附楼价值 6506300元）；主楼后加盖房 2853100

元；临街门市价值 477800元。2021年 11月 26日，湖滨区人民

法院下达某号之二执行裁定及协助执行通知书，将附楼的房产

所有权人变更登记给赵某；2021 年 3月 8 日，湖滨区人民法院

下达某号执行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，将被查封的主楼过户

给湖滨区某商业银行。2025年 3月 19日，申请人在向三门峡市

不动产登记中心询问如何将登记在申请人名下的乙号 2038平方

米国有土地使用权除去依据法院裁定给湖滨区某商业银行的主

楼占用的 680.24 平方米，裁定给赵某的附楼所占有的 408.525

平方米土地后，剩余的 949.235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单独分开登记

时，三门峡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工作人员查询不动产登记簿登记

的信息后告知申请人说，该宗土地中的 1643.13平方米土地使用

权已经于 2021年 12月 28日登记分摊给了湖滨区某商业银行指

定的张某名下，剩余的 394.72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也于 2024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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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月 30日登记分摊给了赵某名下。申请人询问不动产登记中心

工作人员如此分摊登记的依据，说是依据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

和地随房走的原则。申请人认为这种分摊登记方法是错误的，

因为法院的执行裁定中明确该协助执行裁定的事项仅适用于办

理过户的需要，并未要求不动产登记中心对所实际占用的土地

面积以外的依法仍属于申请人的部分土地分摊给第三人。为保

护合法权益，申请人立即要求对错误的登记行为进行更正，但

不动产登记中心坚持认为他们的登记行为没有错误，拒绝更正。

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的上述行为是错误的，侵害了申请人的合

法权益，请求确认被申请人将申请人依法取得的乙号国有土地

使用权（面积 2038 平方米）中的 949.235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

权擅自分摊登记给第三人张某（权证号豫（2021）三门峡市不

动产权第甲号）的行为违法，并撤销该行政行为。

被申请人称：一、申请人与其申请复议的不动产登记行为

之间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。申请人并非土地使用权人。《最

高人民法院、国土资源部、建设部关于依法规范人民法院执行

和国土资源房地产管理部门协助执行若干问题的通知》（法发

〔2024〕5号）第六条规定：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归属不一

致的，查封被执行人名下的土地使用权或者房屋。第二十三条

规定：在变价处理土地使用权、房屋时，土地使用权、房屋所

有权同时转移；土地使用权与房屋所有权归属不一致的，受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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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继受原权利人的合法权利。根据以上规定，申请人的房产被

法院依法处置后，其已丧失案涉土地使用权人的身份，其与答

辩人之后实施的不动产登记行为之间没有任何法律关系，申请

人无权对答辩人实施的不动产登记行为提出复议申请。二、答

辩人的不动产登记行为合法。申请人所称的乙号国有土地，面

积 2038平方米，原系甲路市某局办公楼划拨用地。2010年 9月

29 日，市政府批复同意将其出让给申请人，用途为其他商服用

地，出让年限 40年。同年 10月 28日，三门峡市某局与申请人

签订出让合同，明确土地条件为“办公楼 5层，办公楼附楼二层，

建筑面积 4218.27平方米。”2015年 8月，三门峡市某局与申请

人依规申请，将“办公楼 5层，办公楼附楼二层”房产登记至申请

人名下，证号为丙号、丁号。2020 年 11 月 26 日，湖滨区人民

法院出具《协助执行通知书》某号之二号，要求将丙路某街坊

某局办公楼附楼变更登记至买受人赵某；2021 年 3 月 8日，湖

滨区人民法院出具《协助执行通知书》某号之三号，要求将丙

路某街坊某局办公楼过户至三门峡湖滨某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

司。2021 年 9月 7日，三门峡湖滨某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完

成转移登记，证号为豫（2021）三门峡市不动产权第戊号；同

年 12 月 28 日，三门峡湖滨某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张某共

同申请，将不动产转移至张某名下，证号为豫（2021）三门峡

市不动产权第甲号；2024年 7月 30日，赵某依协执办理转移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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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，证号为豫（2024）三门峡市不动产权第己号。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三百五十七条规定：建筑物、构筑物及其附

属设施转让、互换、出资或者赠与的，该建筑物、构筑物及其

附属设施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处分。因此，答辩

人按照湖滨区人民法院下达的执行裁定及协助执行的要求，为

赵某和张某办理的不动产登记行为符合法律规定，应驳回申请

人的行政复议申请。

第三人三门峡湖滨某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未提交答复意

见。

第三人张某未提交答复意见。

经查：2010 年 10 月 28 日，原三门峡市某局与申请人签订

豫（三）出让（2010年）某号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，

约定将坐落于三门峡市甲路南、丁路东，面积 2038平方米，用

途其他商服用地的一处宗地出让给本案申请人，出让年期 40年。

其中第六条同时约定：“现状土地条件办公楼 5层，办公楼附楼

二层，建筑面积 4218.27平方米”，第十三条约定：“其他土地利

用要求：现状出让转让”。同时，申请人取得乙号国有土地使用

权证。2015年 8月 14日，申请人办理了上述土地出让协议中所

涉“办公楼 5层”的房屋所有权证，证号三房权证字丙号，其中，

建筑面积 3401.22平方米；2015年 8月 17日，申请人办理了上

述土地出让协议中所涉“办公楼附楼”的房屋所有权证，证号三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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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证字第丁号，其中，建筑面积 817.05 平方米。后因申请人以

上述不动产向三门峡湖滨某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抵押贷款，

湖滨区人民法院于 2020年 11月 26日作出某号之二执行裁定书

和某号之二协助执行通知书，裁定将三房权证字第丁号房屋所

有权证所涉房屋所有权归赵某所有，赵某可持该裁定书到登记

机构办理相关产权过户登记手续；湖滨区人民法院于 2021年 3

月 8 日作出某号之三执行裁定书和某号之三协助执行通知书，

裁定将三房权证字丙号房屋所有权证所涉房屋所有权自交付时

起转移给三门峡湖滨某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，三门峡湖滨某

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可持该裁定书到登记机构办理相关产权

过户登记手续。基于上述执行裁定和协助执行通知，2024 年 7

月 30日，赵某办理了豫（2024）三门峡市不动产权第己号不动

产权证书，证载专有建筑面积 817.05 平方米，分摊土地面积

394.72平方米。三门峡湖滨某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1年

9月 7日办理了豫（2021）三门峡市不动产权第戊号不动产权证

书，证载房屋建筑面积 3401.22 平方米，共有宗地面积 2038 平

方米。2021 年 12 月 28日，上述豫（2021）三门峡市不动产权

第戊号不动产权证书变更登记为豫（2021）三门峡市不动产权

第甲号，房屋所有权人从三门峡湖滨某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变更为张某。2025 年 4月 3日，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行政复议

申请，称其于 2025 年 3 月 19 日向三门峡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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询时获知豫（2021）三门峡市不动产权第甲号不动产权登记的

相关情况，认为该登记行为违法，请求依法予以撤销。

本机关认为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三百五十七条

规定：“建筑物、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转让、互换、出资或者赠

与的，该建筑物、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

使用权一并处分。”《最高人民法院、国土资源部、建设部关于

依法规范人民法院执行和国土资源房地产管理部门协助执行若

干问题的通知》（法发〔2004〕5 号）第六条规定：“土地使用

权和房屋所有权归属同一权利人的，人民法院应当同时查封;土

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归属不一致的，查封被执行人名下的土

地使用权或者房屋。”第二十三条规定：“在变价处理土地使用权、

房屋时，土地使用权、房屋所有权同时转移;土地使用权与房屋

所有权归属不一致的，受让人继受原权利人的合法权利。”原国

务院法制办公室对甘肃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《关于行政机关

根据司法机关的协助执行通知作出的行政行为是否属于行政复

议范围的请示的复函》规定：“行政机关根据人民法院的协助执

行通知书实施的行为，是行政机关必须履行的法定协助义务，

不属于行政复议受案范围。但如果当事人认为行政机关在协助

执行时扩大了范围或违法采取措施造成其损害，提起行政复议

的，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受理。”本案中，申请人 2010年通过协议

取得案涉土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，从该协议及其后取得的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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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使用权证及房屋所有权证记载的内容来看，土地面积共计

2038平方米，房屋面积分别为 3401.22平方米和 817.05平方米，

共计 4218.27平方米。在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和协助执行通知

作出后，被申请人给第三人和案外人赵某办理的不动产权证记

载的土地面积合计数和房屋所有权面积未发生变化，根据上述

事实及法律等规定，被申请人依据人民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办

理转移登记的行为并未扩大执行范围，未影响申请人的权利义

务，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行政复议受案范围。

综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三十三条之

规定，本机关决定：

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。

申请人和第三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十

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5年 6月 10日


